
股票简称
：

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５８

２００９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发行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在中证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举行

《

２００９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上路演》，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８４

号文核准，本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亿元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举行网上路演，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２

、路演网站：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公司募集说明书

摘要和发行公告，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和发行公告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29

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６７

股票简称
：

名流置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５７

２００９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名流置业”）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８４

号文核准。

２

、发行人债券评级为

ＡＡ＋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为

４７．２３

亿元， 母公司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

２６．２１％

， 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

２７．２１％

，均不高于

７０％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１８

亿元、

２．９６

亿元和

３．１５

亿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平均可

分配利润为

２．４３

亿元，预计不少于本次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目前发行人各项财务指标仍然符合本次债

券发行的相关标准。

３

、名流置业本次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不超过

１

，

８００

万

张，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本次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发行完成后，该债券可同时在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综合协

议交易平台挂牌上市。

４

、本次公司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７．０％－７．５％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由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 除发行人行使利

率调整选择权外，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限内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利率调整选择权，届时未被回

售的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将按照调整后新的票面利率确定， 并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

固定不变。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１

日）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询价，并根据询价结

果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报》上公告本次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５

、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根据市场利率情况上调本次债券

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６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刊

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７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次债券存续

期第

３

个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

支付工作。

８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

的形式进行。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９

、本次公司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分别为

１

亿元和

１７

亿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根据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１０

、网上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认购，网上发行代码为“

１０１６９７

”，简称为“

０９

名流

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低认购数量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０

张的必须是

１０

张的整数

倍。 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１１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通过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参与网下

协议认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必须是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

整数倍。

１２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次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

序、认购价格和认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１３

、本公告仅对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

详细了解本次债券情况，请仔细阅读《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募集

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

的相关资料， 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４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者

认购并持有本次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５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名流置业
、

公司
、

本
公司 指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债券的公开发行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
安

、

债券受托管理人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承销团 指 指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次发行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余额包销 指

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的规定承销本次债券
，

发行期
届满后

，

无论是否出现认购不足和
／

或任何承销商违
约

，

主承销商均有义务按承销协议的规定将相当于本
次债券全部募集款项的资金按时足额划至发行人的指
定账户

；

承销团各成员依据承销团协议的规定承销本
次债券

，

并对主承销商承担相应的责任
发行首日

（

Ｔ

日
）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公众投资者 指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设

Ａ

股证券账户的自然人
、

法人
、

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法
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

机构投资者 指
法律法规允许参与公司债券申购的境内法人

，

以及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非自然人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
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基本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１８

亿元。

３

、票面金额：本次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

６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７．０％－７．５％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

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在上述利率询价

区间内确定。 除发行人行使利率调整选择权外，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限内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

利率调整选择权， 届时未被回售的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将按照调整后新的票面利率确

定，并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７

、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根据市场利率情况上调本次债券

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８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刊

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９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次债券存续

期第

３

个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

支付工作。

１０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１１

、发行方式：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

订认购协议的形式进行。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１２

、回拨机制：本次公司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分别为

１

亿元和

１７

亿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果网上公开发行认购总

量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如果网下协议发行认购总量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或部分回拨

至网上公开发行。

１３

、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公开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协议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４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

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

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１５

、起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１６

、付息日：本次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

１１

月

３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７

、兑付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之前的第

６

个工作日为本次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

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次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

息。

１８

、兑付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９

、支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的偿付方式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２０

、担保方式：公司子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依法设定抵押，以担保本次公司债券的本

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２１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鹏信评［

２００９

］第

Ｚ

［

０６５

］号），公司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初次评级结束后， 在本次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发行人主体和本次公司债券

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依据公司

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本次债券信用等级。

２２

、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

、承销方式：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２４

、发行费用概算：本次债券的发行费用为不超过募集资金的

１．５％

。

２５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

另行公告。 本次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发行完成后，该债券可同时在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

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上市。 本次债券不在深交所以外的场所交易或转让。

２６

、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１０

月
３０

日
）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

发行公告和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

１１

月
２

日
）

网上路演推介
意向性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１１

月
３

日
）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

（

协议认购
）

首日
网上网下双向回拨

（

如有
）

Ｔ＋１

日
（

１１

月
４

日
）

网下认购
（

协议认购
）

日
Ｔ＋２

日
（

１１

月
５

日
）

网下认购
（

协议认购
）

截止日
；

网下机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认购款
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

１１

月
６

日
）

网下发行注册日
，

主承销商将网下认购的注册数据于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以书
面和电子数据形式报送登记机构进行注册登记

Ｔ＋６

日前
（

１１

月
１１

日前
）

主承销商向发行人划付募集资金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

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１

、询价对象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

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

、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７．０％－７．５％

，最终票面年利率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

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除发行人行使利率调整选择权外，债券票面利

率在债券存续期限内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利率调整选择权，届时未被回售的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将按照调整后新的票面利率确定，并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３

、询价时间

本次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Ｔ－１

日）。 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将《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

请表》（“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见附表一）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４

、询价办法

（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Ａ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Ｂ

、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

Ｃ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Ｄ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Ｅ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

倍；

（

２

）提交

参与询价与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及时传真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处：

Ａ

、加盖单位公章后的《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Ｂ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

撤回。

５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将根据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 并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和上公告本次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

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次公司债券。

三、网上发行

１

、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１８

亿元，网上发行规模预设为

１

亿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

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３

、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工作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午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４

、认购办法

（

１

）发行代码为“

１０１６９７

”，简称为“

０９

名流债”。

（

２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３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参与

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按“时间优先”的

原则实时成交。

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先进行网上申报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深交所交易

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根据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情况决定对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

的规模进行双向回拨。

（

４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０

张的必须是

１０

张

的整数倍。投资者认购上限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

５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Ａ

股证

券账户，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在认购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

日）前办妥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的开户

手续。 每个资金账户必须按认购金额在认购前存入足额认购资金。 资金不足的认购亦视为无效认购。

（

６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５

、清算与交割

网上发行的清算和交割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四、网下发行

１

、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１８

亿元，网下发行规模预设为

１７

亿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

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３

、发行时间

本次公司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３

个工作日，网下发行认购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Ｔ＋２

日）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４

、认购办法

（

１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２

）凡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

立

Ａ

股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发行首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

３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必须

是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投资者认购上限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４

）欲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

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与机构投资者签订认购协议。网下

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

（

５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二号楼
９

层
邮编

１００１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联系人 赵治国
、

唐玲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８７

、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３１

５

、资金划付

签订认购协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Ｔ＋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

２００９

年

名流置业公司债券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收款单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号：

２１６２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４２４８

汇入行地点：上海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３０９２９００００１０７

联系人：王为惠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７４４

６

、网下发行注册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与各机构投资者分别签署的认购协议，将网下发行的注册数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Ｔ＋３

日）的

１２

：

００

前以书面形式和电子数据报送登记机构。

五、网上路演

为使投资者更好的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发行人拟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１

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就本次发行在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举行网上路演。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六、风险揭示

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名

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七、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八、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国防路

１２９

号恒安写字楼五楼

办公地址：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０

号水果湖广场

Ａ

座

５

层

联系人：冯娴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８３６６８６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８３６６０６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１７

（武汉）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联系人：唐玲莉、孙健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３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附件一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

、

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

本表一经申购人填写
，

且加盖单位公章传真至主承销商后
，

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证券账户名称

（

深圳
）

证券账户号码
（

深圳
）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移动电话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票面利率

（

％

）

申购金额
（

万元
）

注
：

１

、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２

、

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

３

、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
；

４

、

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
（

含
１００

万元
），

并为
１００

万元
（

１０

，

０００

张
）

的整数倍
。

请将此表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询价传真

：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咨询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３１

申购人在此承诺
：

１

、

以上所有填写内容真实
、

有效
、

完整
２

、

本次申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３

、

在认购及持有本次发行债券等方面均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
其他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单位盖章
）

年月日
填表说明：（以下内容不用传真）

１

、参与本次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询价申购表。

２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３

、本次债券的申购上限为

１７

亿元（含

１７

亿元）。

４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

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

填写）。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７．０％－７．５％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

做出如下填写：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
（

万元
）

７．００％ ２

，

０００

７．１０％ ７

，

０００

７．２０％ １４

，

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７．２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７．２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７．１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７．１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７．０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７．００％

时，该申购无效。

５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递交《名流置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

的无须提供）。

询价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３１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29

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29

日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

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重大事项提示

一、发行人债券评级为

ＡＡ＋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母公司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

２６．２１％

，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

２７．２１％

，均不高于

７０％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

平均可分配利润为

２．４３

亿元（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

的

１．５

倍。 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见发行公告。

二、房地产行业的运行状况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 近几年来，

在我国房地产行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住房价格快速上涨等问题。对此，国

家通过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从金融、税收、土地、住房供应结构等方面

对房地产的供给和需求进行调节。 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抑制投资性需求、防止商品房价格过快增长、促

进房地产市场更为理性、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也在客观上抑制了市场的购房需求。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为了减缓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平滑国内经济周期的波动和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中央和

一些省市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税收、金融政策，扶持房地产发展，刺激住房需求。尽管当前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的松动将有助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但前期已经存在的行业紧缩政策和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仍会

对本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三、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公司资产规模持续增长。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公司资产总额和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８４．９０％

和

１２２．１１％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６４９

，

１７４．８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４７２

，

３２０．７９

万元，较

２００８

年末分别增长

４．４２％

和

０．８６％

。 公

司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其的经营管理、风险控制、筹资能力和人力储备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受房地产项目开发、销售周期的影响，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波动较大：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的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７

，

１０４．６４

万元、

１９

，

２７２．２０

万元、

－１１１

，

６３５．２１

万

元和

－１３

，

９１５．２８

万元。 公司一直秉承着量入为出的审慎经营策略，经营性现金流一直处于正常状态。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经营性现金流为负，主要原因是公司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两次增发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投入所致。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的经营性现金流为负，主要原因是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结转销售收入减少和商品房可售面积减少导致结转收入较少所致。 随着公

司后续项目的投入，公司仍将需要大量资金。 如果公司不能及时筹集项目开发所需资金，将影响项目的开

发进程。同时，如果房地产市场继续低迷，公司的项目销售将难以顺利实现，公司投入的资金将不能如期回

笼，则公司有可能面临资金周转困难的风险。

五、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结转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同时商品房可售面积减少，

导致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７１．９１％

，为

６

，

７６８．６７

万元。由于房地

产项目销售、竣工和收入结算分布不均匀，房地产公司特定时间段营业收入和利润出现较大波动，请投资

者关注公司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六、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

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且期限较长，债券的投资价值在其存续期内可能随着市场利率的

波动而发生变动，从而使本次债券投资者持有的债券价值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七、在本次债券发行时，公司已设置了抵押担保、并根据现实情况安排了一系列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来

控制和降低本次债券的偿付风险。 但本次债券的存续期较长，在债券的存续期内，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环

境、房地产行业和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环境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

性，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营状况、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可能导致其不能如期筹措到偿还本

次债券利息和本金所需要的资金，进而影响公司按期偿付本次债券本息，从而使投资者面临一定的偿付风

险。

八、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公司将积极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由于具体上市审批或核准事

宜需要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 公司目前无法保证本次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此外，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

响，公司亦无法保证本次债券在交易所上市后本次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

因此， 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在购买本次债券后可能面临由于债券不能及时上市流通无法立即出售其债

券， 或者由于债券上市流通后交易不活跃不能以某一价格足额出售其希望出售的本次债券所带来的流动

性风险。

九、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本次债券的长期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

级别反映了本次债券的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并不代表信

用评级机构对本次债券的偿还做出了任何保证， 也不代表其对本次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了任何判断。 同

时，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和本次债券的评级是一个动态评估的过程。如果未来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公司主体

或者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本次债券的市场价格将可能发生波动从而给本次债券的投资者造成损失。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

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次债券的持有

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议的效力

优先于包含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做出的决议和主张。 债券持有人认购

或购买或其他合法取得本次债券按之行为视为同意并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十一、公司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签订了《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认购本次债券视作同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且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相关规定。

十二、土地一级开发与商品房开发是公司房地产业务两个主要的营业利润来源。

２００７

年以来由于土

地价格上升较快和公司土地一级开发规模增加， 以及公司商品房可售面积减少等原因，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土地一级开发占发行人营业毛利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７２．２４％

和

７０．８７％

。如果未来没有获得新的土

地一级开发项目储备，导致土地一级开发收入大幅减少，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增长将主要依赖商品房的开发

和销售。

虽然目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由控制房地产发展变为鼓励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同时公司的开发计划

稳健、土地成本较低，且项目多处于泡沫较小的二三线城市，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较小。但是鉴于房地产市场

观望气氛依然浓厚，商品房销售量依然在低位徘徊。 如果房地产市场短期内不能出现回升，公司的收入利

润结构转变后，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一节 本次发行和上市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法定代表人：刘道明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５０３

注册时间：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国防路

１２９

号恒安写字楼

５

楼

办公地址：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０

号水果湖广场

Ａ

座

５

层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０３１

（昆明）

４３００１７

（武汉）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３６１０１３４ ０２７－８７８３６６８６

传真号码：

０８７１－３６２５６１５ ０２７－８７８３６６０６

公司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０００６６７．ｃｏｍ

公司电子信箱：

ｍｉｎｇｌｉｕｙｎ＠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

ｍｉｎｇｌｉｕｂｊ＠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１８

亿元公司债券相关议案由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８４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８

亿元的公司

债券。 公司将根据债券市场等情况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确定债券的发行时间、 发行规模及发行条

款。

（三）本次债券基本条款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基本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１８

亿元

票面金额：本次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

５

年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７．０％－７．５％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由发行人与保

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公司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

／

或本金足额划入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帐户后，

不再另计利息

回售条款：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发行前具体确定

利率调整选择权：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发行前具体确定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安排见发行公告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

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分别与该品种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之和；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

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次债券到期各品种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

该等到期品种票面总额的本金

起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付息日：本次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

１１

月

３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兑付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之前的第

６

个工作日为本次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次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兑付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支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的偿付方式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抵押担保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依法设定抵押，以担保本次公司债券

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鹏信评［

２００９

］第

Ｚ

［

０６５

］号），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方式：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发行费用概算：本次债券的发行费用为不超过募集资金的

１．５％

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１０

月
３０

日
）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

发行公告和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

１１

月
２

日
）

网上路演推介
意向性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１１

月
３

日
）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

（

协议认购
）

首日
网上网下双向回拨

（

如有
）

Ｔ＋１

日
（

１１

月
４

日
）

网下认购
（

协议认购
）

日
Ｔ＋２

日
（

１１

月
５

日
）

网下认购
（

协议认购
）

截止日
；

网下机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认购款
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

１１

月
６

日
）

网下发行注册日
，

主承销商将网下认购的注册数据于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以书
面和电子数据形式报送登记机构进行注册登记

Ｔ＋６

日前
（

１１

月
１１

日前
）

主承销商向发行人划付募集资金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

行日程。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

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道明

住所：昆明市国防路

１２９

号恒安写字楼五楼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角门

１８

号枫竹苑

２

区

１

号楼未来假日大厦

１４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７５８１４９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７５８１５３４

联系人：冯娴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项目主办人：孙健、李伟博

项目经办人：罗爱梅、唐伟、张岩、王晓畅、王磊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２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８

（三）分销商

公司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５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５０５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３３

联系人：董健楠

公司名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０５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９８５２５ ０２１－６８４９８６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９８５０２

联系人：秦立欢、胡娜

（四）公司律师：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徐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３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６００

经办律师：胡刚、毛国权

（五）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池生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７

号天行健商务大厦

２２－２３

层

电话：

０８７１－３１２１２８８ ０８７１－３１５１５３５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１８４３８６

经办注册会计师：管云鸿、王文政、孙霞、黄训全、黄晓晖

（六）资信评估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思源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银座国际）三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２８９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２０９０

经办注册评估师：黄忠仁、王军

（七）资产评估机构：湖北永业行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国成

联系地址：武汉市武昌紫阳东路

７７

号伟鹏大厦

１２

楼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２５０８６６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２５０５６６

经办土地评估师：高军、余东旭、雷小军、郭华

（八）债券受托管理人、抵押权人授权代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联系人：孙健、李伟博、王晓畅、王磊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２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８

（九）公司债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文华

住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十）公司债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宋丽萍

住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６６７

（十一）收款银行

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户：

２１６２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４２４８

汇入行地点：上海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３０９２９００００１０７

联系人：王为惠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７４４

三、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发行人根据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和相关人员的书面确认及在作出合理及必要的查询后确认，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

其他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

第二节 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一、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经鹏元资信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了本

次债券的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

（二）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及揭示的主要风险

作为本次公司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鹏元资信出具了《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信用评级报告》。

基本观点：

１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前景总体良好，短期调整不影响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

２

、充足的土地储备和集中优势资源布局二三线中心城市的经营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３

、非公开发行和公开发行极大提升了公司的资本实力，资本结构不断改善，财务实力持续增强；

４

、稳健的财务政策和顺应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周期的开发计划，有利于公司安全渡过行业调整阶段；

５

、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充分，有效提升了本期债券的信用水平。

关注的主要风险：

１

、随着后续项目的投入，公司资金需求大，对未来项目的销售和资金回笼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２

、随着公司规模的快速扩张，若公司的管理能力不能适应公司高速发展的要求，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

将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的要求以及鹏元资信的 《证券跟踪评级制

度》，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将本次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公司主体和本次公司债券进行定期跟踪评

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鹏元资信将依据公司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本次债券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公司主体和本次公

司债券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公司应及时告知鹏元资信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鹏元资信亦将持续关

注与公司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鹏元资信将依据该重大事项或重大变化对

公司主体和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状况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调整本次债券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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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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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号恒安写字楼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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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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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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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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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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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流置业


